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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完善公共财政体系，推进财政预算科学化、精细化，提高财政支出资金安排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和部门管理水平，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0〕10号）、《中共江苏省委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苏发〔2019〕6号）、《2021年度南京市市级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计划》（宁财绩〔2021〕65号）等文件的总体要求，南京市农业农村局委托江苏益诚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对2024年度南京市农业农村局沿江5公里商品有机肥与配方肥推广补贴项目实施绩效评价，现将评价情况及结果报告如下：
[bookmark: _Toc9748][bookmark: _Toc108173903][bookmark: _Toc17553][bookmark: _Toc2022][bookmark: _Toc14436]一、项目概况
[bookmark: _Toc18169]（一）项目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24026][bookmark: _Toc2039][bookmark: _Toc108173904][bookmark: _Toc16633]1.项目背景
[bookmark: _Toc108173909][bookmark: _Toc107270244]为贯彻落实市第十五次党代会确定的“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上做示范”要求，按照提出的建设长江绿色发展示范带有关部署，协同推进沿江农业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中共南京市委办公厅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南京市农业农村现代化“十四五”规划〉的通知》（厅字〔2021〕63号）提出，重点规划打造“一带一环三区”，一带指长江绿色发展示范带，以沿江“两减”示范带和八卦洲“两无化”核心示范基地建设为重点，大力推进长江沿线农业绿色发展。
[bookmark: _Toc108173906][bookmark: _Toc107270241][bookmark: _Toc19646][bookmark: _Toc30923][bookmark: _Toc108173910][bookmark: _Toc25149]2019年6月25日，南京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南京市沿江5公里化肥与化学农药“两减”工作方案》的通知（宁委办发〔2019〕77号），在沿江5公里区域内推广商品有机肥和配方肥，推进化肥减量增效。按照坚决守住生态环境质量“只能变好、不能变坏”底线，继续开展沿江五公里化肥农药减量工作。
[bookmark: _Toc108173907][bookmark: _Toc107270242]2019年7月19日，南京市农业农村局、南京市财政局联合发布《关于印发<南京市沿江5公里商品有机肥和配方肥推广应用与补贴资金使用实施意见>暨做好化肥与化学农药“两减”资金统筹工作的通知》（宁农计〔2019〕19号、宁财农〔2019〕243号），实行商品有机肥部分替代化肥，推广应用配方肥，着力打通测土配方技术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实施意见》及南京市农业农村局、南京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4年第一批市级农业专项资金计划的通知》（宁农计〔2024〕9号）明确，2024年沿江5公里区域推广商品有机肥的计划43000吨、补贴资金1720万元；推广配方肥（或生物有机肥）的计划5600吨、补贴资金280万元。生物有机肥推广任务6000吨，补贴资金300万元。
2.项目主要内容
[bookmark: _Toc21064][bookmark: _Toc17063][bookmark: _Toc108173911][bookmark: _Toc7575]2024年南京市积极以沿江5公里为重点区域，推广商品有机肥、配方肥（或生物有机肥），助力实现农田氮磷肥投入总量控制、化肥施用强度降低和排放数量减少，提高肥料养分利用效率，推进农业转型升级。
沿江5公里区域涉及江北新区、江宁区、浦口区、六合区、雨花台区、栖霞区等6个板块8个街道51个村（社区），通过推广测土配方技术、有机肥部分替代化肥、稻油轮作等手段，减少化肥使用量，全面推进化肥减量工作。
3.主管部门（单位）职能
《工作方案》明确：江北新区管委会、各相关区政府、南京市农业农村局是南京市沿江5公里商品有机肥和配方肥推广应用的责任单位。南京市农业农村局发挥牵头协调作用，加强业务指导和总结推广典型经验。
《实施意见》明确：要充分发挥街道和村（社）主体作用，街道要统筹做好制定年度实施方案、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规定实施商品有机肥和配方肥的供应单位采购、计划分配、补贴资金拨付；村（社）要统筹做好政策宣传、受理肥料需求申报、核实肥料施用情况等工作。区农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对供肥单位所供产品的质量监管；相关区农业主管部门和街道要成立技术服务组，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培训，指导农业经营主体科学规范使用商品有机肥和配方肥。
[bookmark: _Toc6076][bookmark: _Toc108173912][bookmark: _Toc22846][bookmark: _Toc953][bookmark: _Toc18311]（二）项目资金情况
[bookmark: _Toc16176][bookmark: _Toc108173913][bookmark: _Toc11442][bookmark: _Toc17966]1.项目资金预算情况
[bookmark: _Toc6128][bookmark: _Toc2979][bookmark: _Toc17086][bookmark: _Toc108173914][bookmark: _Toc17538]（1）市级补贴政策与财政补贴资金安排情况
根据《实施意见》及《关于下达2024年第一批市级农业专项资金计划的通知》（宁农计〔2024〕9号）文件，2024年市级补贴资金预算2300万元，其中：商品有机肥推广任务43000吨，补助400元/吨，补贴资金1720万元；确定配方肥推广任务5600吨，补助500元/吨，补贴资金280万元；生物有机肥推广任务6000吨，补助500元/吨，补贴资金300万元。
市级已按计划下达各区2024年商品有机肥、配方肥（或生物有机肥）推广补贴资金2300万元，资金下达率100%。
[bookmark: _Toc26565][bookmark: _Toc3645][bookmark: _Toc19360][bookmark: _Toc17924][bookmark: _Toc108173915]（2）区级补贴政策与政策执行情况
①江北新区计划推广商品有机肥9000吨补贴资金360万元、生物有机肥3000吨补贴资金150万元、配方肥1200吨补贴资金60万元，市级财政补助共570万元。区级配套补助93万元。区级2024年4月9日发布《关于下达江北新区2024年沿江5公里商品有机肥与配方肥推广补贴资金和化肥限量使用试点项目资金的通知》，资金明细表如下：
	实施单位
	补贴项目
	任务指标(吨)
	补贴标准(元/吨)
	资金(万元)

	
	
	
	市级
	区级
	市级
	区级
	总计

	长芦街道
	商品有机肥
	9000
	400
	30
	360
	27
	387

	
	生物有机肥
	3000
	500
	140
	150
	42
	192

	
	配方肥
	1200
	500
	200
	60
	24
	84

	
	总计
	-
	-
	-
	570
	93
	663


该区共完成商品有机肥推广8703吨、生物有机肥2391吨，配方肥推广1200吨，该区商品有机肥推广计划完成率96.7%，生物有机肥推广计划完成率79.7%，配方肥推广计划完成率100%。
②江宁区计划推广商品有机肥700吨补贴资金28万元、配方肥250吨补贴资金12.50万元，市级财政补助共40.5万元。未安排区级资金对商品有机肥和配方肥累加补贴。区级2024年8月26日发布《关于下达2024年沿江5公里商品有机肥与配方肥及化肥限量使用专项补贴资金的通知》（江宁农财〔2024〕111号），资金明细如下：
	序号
	承担单位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内容
	市级补助

	1
	江宁街道
	2024年江宁街道沿江5公里化肥与化学农药“两减”工作
	江宁街道沿江5公里区域
	沿江5公里区域：推广商品有机肥700吨（补助400元/吨）、配方肥250吨（补助500元/吨），以2020年和2023年为基期，严格把控沿江化肥和化学农药使用量，实现2024年化肥折纯使用量较2020年削减15%和化学农药使用量较2023年零增长的目标。
	40.5


该区共完成商品有机肥推广700吨、配方肥推广250吨，该区商品有机肥和配方肥推广计划完成率100%。
③浦口区计划桥林街道推广商品有机肥5000吨补贴资金200万元、配方肥850吨补贴资金42.50万元，市级财政补助共242.5万元。未安排区级资金对商品有机肥和配方肥累加补贴。计划江浦街道推广商品有机肥400吨补贴资金16万元。2024年5月6日发布的《浦口区关于2024年第一批市级农业专项资金使用方案的报告》资金明细如下表：
	序号
	支持方向
	任务性质
	工作任务名称
	实施项目名称
	市级财政资金补助计划

	1
	沿江5公里商品有机肥与配方肥推广补贴
	指导性任务
	推广商品有机肥与配方肥
	商品有机肥与配方肥推广项目
	258.5


该区共完成商品有机肥推广5000吨、配方肥推广850吨，商品有机肥和配方肥推广计划完成率100%。
④六合区计划龙袍街道推广商品有机肥7800吨补贴资金312万元、配方肥2400吨补贴资金120万元，市级财政补助共432万元。未安排区级资金对商品有机肥和配方肥补贴累加。区里未发布相关资金文件，由龙袍街道提交资金拨付申请，区级批复的形式下拨补助432万。
该区共完成商品有机肥推广7800吨、配方肥推广2400吨，商品有机肥和配方肥推广计划完成率100%。
⑤雨花台区计划推广商品有机肥300吨，补贴资金12万元。未安排区级资金累加补贴。2024年4月24日发布《雨花台区关于2024年第一批市级农业专项资金使用方案》明确沿江5公里商品有机肥与配方肥推广补贴由雨花台区板桥街道实施。下达资金文件中，农业绿色发展专项-沿江5公里商品有机肥与配方肥推广补贴中项目名称为推广商品有机肥，雨花台区编写的板桥街道工作方案(一街一策)中项目名称为“2024年板桥街道沿江5公里化肥与化学农药”，招标采购时项目名称明确为“2024年沿江5公里生物有机肥”，实际实施的是生物有机肥。
该区共完成生物有机肥推广300吨，生物有机肥推广计划完成率100%。
⑥栖霞区计划推广商品有机肥19800吨补贴资金792万元、生物有机肥3000吨补贴资金150万元、配方肥推广900吨补贴资金45万元，市级财政补助共987万元。区级投入配套补贴资金136万元。
该区共完成商品有机肥推广19800吨（其中：龙潭街道7000吨、八卦洲街道12800吨），生物有机肥3000吨（八卦洲街道3000吨），配方肥400吨（龙潭街道500吨已流标，八卦洲街道400吨）。该区商品有机肥推广计划完成率为100%，生物有机肥推广计划完成率为100%，配方肥推广计划完成率为44.44%。
[bookmark: _Toc16183][bookmark: _Toc108173916][bookmark: _Toc19662][bookmark: _Toc7464]（3）街道补贴政策与政策执行情况
①江北新区长芦街道计划推广商品有机肥9000吨，市级补贴资金360万元，区级配套资金27万元，街道配套36万元、生物有机肥3000吨，市级补贴资金150万元，区级配套资金42万元，街道配套60万元、配方肥1200吨，市级补贴资金60万元，区级配套资金24万元，街道配套24万元。商品有机肥推广计划完成率96.7%，生物有机肥推广计划完成率79.7%，配方肥推广计划完成率100%。
该项目总补助783万元（其中市级570万元、区级93万元，街道120万元），实际使用711.41（其中市级527.65万元、区级83.58万元、街道100.17万元），结余71.59万元（其中市级42.35万元、区级9.42万元、街道19.83万元）。
②江宁区江宁街道通过公开招标、政府采购等方式，确定供货企业和采购单价，财政补贴1000元/吨（其中市级财政补贴500元/吨，街道财政补贴500元/吨），剩余资金由购买主体自筹支付给中标供货企业。实际配套补贴资金12.50万元。在沿江“两减”区域共完成商品有机肥推广700吨，配方肥推广250吨。商品有机肥和配方肥推广计划完成率为100%。
该项目总补助53万元（其中市级40.5万元、街道12.5万元），截至审计日，项目已实施、资金使用完毕。
③浦口区桥林街道2024年实施商品有机肥5000吨，配方肥850吨。街道安排配套资金25万元补助商品有机肥。商品有机肥和配方肥推广计划完成率为100%。
该项目总补助267.5万元（其中市级242.50万元、街道25万元），截至审计日，项目已完成实施内容，但未验收，资金未拨付。
④浦口区江浦街道2024年实施商品有机肥400吨。街道未安排配套资金。由于招标价格低于400元/吨，中标为385元/吨，实际招标投入市级补贴资金15.4万元，招标结余资金0.6万元。商品有机肥完成率为100%。
该项目总补助16万元，均为市级资金，截至审计日，项目未验收，资金未拨付。
⑤六合区龙袍街道2024年4月26日发布《2024年龙袍街道沿江5公里商品有机肥与配方肥推广补贴项目实施方案》，资金使用预算表如下：
	实施内容
	实施内容细化
	资金来源

	
	
	合计
	市级财政补助资金(万元)
	补助标准(元/吨)
	街道财政资金补助(万元)
	补助标准(元/吨)

	应用产品补助
	商品有机肥应用
	312
	312
	400
	
	

	
	水稻配方肥应用
	108
	60
	500
	48
	400

	
	小麦配方肥应用
	108
	60
	500
	48
	400

	项目实施管理补助
	第三方跟踪核查、资金审计、土壤监测费等
	7.3
	
	
	7.3
	

	
	合计
	535.3
	432
	
	103.3
	


该项目共完成商品有机肥推广7800吨、配方肥推广2400吨，商品有机肥和配方肥推广计划完成率均为100%。该项目总补助528万元，（其中市级资金432万元，街道96万元）。实际使用资金432万元，未支付96万元为街道配套资金。
⑥雨花台区板桥街道共完成商品有机肥推广300吨，计划按市级400元/吨、街道500元/吨总共900元/吨的标准补助共27.05万元，由于招标价低于900元/吨，中标价为850元/吨，街道财政实际投入配套资金13.5万元。商品有机肥推广计划完成率均为100%。
该项目总补助25.5万元（其中市级资金12万元，街道配套13.5万元），截至审计日，资金已完成支付。
⑦栖霞区龙潭街道共完成商品有机肥推广7000吨，街道未安排配套资金。商品有机肥推广计划完成率为100%、配方肥500吨流标未完成实施。
该项目总补助305万元，均为市级资金，截至审计日，项目未验收，资金未拨付。
⑧栖霞区八卦洲街道计划推广商品有机肥12800吨、生物有机肥3000吨，配方肥400吨。街道未安排配套资金。截至2025年5月30日，已完成商品有机肥推广12800吨、生物有机肥3000吨、配方肥400吨，商品有机肥、生物有机肥和配方肥推广计划完成率为100%。
该项目总补助818万元（其中市级资金682万元、区级资金136万元），截至审计日，使用391万元，未使用资金427万元。
[bookmark: _Toc27733][bookmark: _Toc108173917][bookmark: _Toc4296][bookmark: _Toc7069]2.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沿江5公里区域涉及6个区除栖霞区（八卦洲街道）外均将市级财政补贴指标下达到相关街道财政所，并由各街道财政所负责管理、拨付。
2024年沿江5公里区域涉及8个街道计划推广商品有机肥43000吨、生物有机肥6000吨，配方肥5600吨；截至2025年5月30日，实际完成商品有机肥推广42403吨、生物有机肥5691吨，配方肥推广5100吨，分别占2024年度下达计划数的98.61%、94.85%、91.07%。
截至2025年5月30日，应付商品有机肥和配方肥市级财政补贴资金2257.05万元（扣除浦口区江浦街道招标结余0.6万元，江北新区结余42.35万元），计划市级补贴资金2300万元，占年度计划的98.13%。8个街道已完成核查和肥料抽检并支付市级财政补贴款1612.91万元，占年度计划的70.13%。
各街道计划及实际完成情况见附表2《南京市2024年度沿江5公里商品有机肥和配方肥计划与实际完成情况对比表》。
[bookmark: _Toc8012][bookmark: _Toc30540]（三）绩效目标
[bookmark: _Toc14598]1.绩效总目标
[bookmark: _Toc107270240][bookmark: _Toc108173905]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改善长江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以沿江5公里区域化肥与化学农药“两减”示范带建设为统领，到2025年，化肥、化学农药使用量分别较2020年削减3%、2.5%以上。
通过推广商品有机肥和配方肥，指导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科学施肥、环保施肥，促进化肥减量增效和农业绿色发展，达到减少化肥施用、保障耕地综合产能、优化生态环境质量的目标，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bookmark: _Toc28274]2.年度绩效目标
完成商品有机肥补贴43000吨、生物有机肥补贴6000吨、配方肥5600吨推广发放，化肥使用量较2020年削减13%。
[bookmark: _Toc13202][bookmark: _Toc10548]二、评价结论
[bookmark: _Toc1221][bookmark: _Toc108173919][bookmark: _Toc19064][bookmark: _Toc16290][bookmark: _Toc25614]（一）评价对象及范围
本次评价对象主要为2024年度沿江5公里商品有机肥、生物有机肥和配方肥补贴专项资金。涉及沿江5公里区域的江北新区、浦口区、六合区、栖霞区、江宁区、雨花台区等6个板块8个街道51个村（社区）。
[bookmark: _Toc19944][bookmark: _Toc11385][bookmark: _Toc12327][bookmark: _Toc28723][bookmark: _Toc28835][bookmark: _Toc107270270][bookmark: _Toc108173935]（二）评价结论
[bookmark: _Toc107270269][bookmark: _Toc108173934]2024年度沿江5公里商品有机肥与配方肥推广补贴项目已顺利开展，市级资金到各区财政已拨付到位。南京市农业农村局、南京市财政局紧紧围绕《工作方案》要求，认真做好调查研究，及时制定了《南京市沿江5公里商品有机肥和配方肥推广应用与补贴资金使用实施意见》，将沿江5公里商品有机肥和配方肥推广应用任务落实到各区相关街道，并明确了区农业主管部门、街道、社区（村）应承担的工作责任，为沿江5公里商品有机肥和配方肥推广应用任务完成提供了组织、技术、资金保证，基本完成了2024年商品有机肥和配方肥推广应用任务。考核评价得92.37分，评价结果为“优”。项目单位决策与目标基本一致，过程类指标有偏差。项目过程类指标出现偏差：1.街道资金拨付进度偏慢。截至2025年5月30日，街道实际完成拨付的市级补贴资金占年度计划的70.13%。2.项目计划执行偏慢，个别街道任务在2024年底规定时间未能按时完成。2024年沿江5公里区域涉及8个街道计划推广商品有机肥43000吨、生物有机肥6000吨、配方肥5600吨，经核查，截至2025年5月30日，实际完成商品有机肥42403吨，生物有机肥5691吨，配方肥5100万吨，分别占下达2024年度计划数的98.61%、94.85%、91.07%。3.项目档案资料提供不及时，如：八卦洲街道未能及时提供送货台账资料。
[bookmark: _Toc4074]（三）评价结果
[bookmark: _Toc108174023][bookmark: _Toc107270357]2024年度沿江5公里商品有机肥与配方肥推广补贴项目评价得92.37分，评价结果为“优”。
	指标
	项目决策
	项目过程
	项目产出
	项目效益
	合计

	权重
	15
	23
	22
	40
	100

	得分
	14.5
	19.51
	19.49
	38.87
	92.37

	得分率
	93.33%
	84.82%
	88.59%
	97.18%
	92.37%


[bookmark: _Toc170986316]具体得分情况如下：
1.项目决策方面
[bookmark: _Toc108173936][bookmark: _Toc107270271][bookmark: _Toc170986317][bookmark: _Toc8583][bookmark: _Toc10729][bookmark: _Toc107270272][bookmark: _Toc108173937]项目决策从项目立项、绩效目标和资金投入方面3个方面设立7项具体指标。标准分15分，得14.5分。
	指标体系
	分值
	标准值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得分
	备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项目决策(15分)
	项目立项（6分）
	立项依据充分性
	2
	充分
	考察项目立项依据是否充分完整，是否符合规定，编制是否科学、实事求是。
	①项目立项符合《南京市沿江5公里化肥与化学农药“两减”工作方案》和《南京市沿江5公里商品有机肥和配方肥推广应用与补贴资金使用实施意见》的要求，得1分；②结合实际情况进行政策可行性研究分析或进行项目调研；编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或项目实施方案得1分，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或项目实施方案不得分。
	2
	

	
	
	立项程序规范性
	2
	规范
	项目的申请、设立过程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①项目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得1分；②项目审批文件、材料符合相关要求得1分。
	2.00
	

	
	
	决策程序
	2
	符合规定
	区级农业农村部门是否对街道的实施方案进行审核。
	专项符合政府发展要求(1分),项目立项、预算等取得批复文件(1分)。各区有一项不符的扣0.5分，扣完为止。
	2.00
	

	
	绩效目标（5分）
	目标合理科学性
	3
	合理科学
	绩效目标是否《南京市沿江5里化肥与化学农药“两减”工作方案》和《南京市沿江5公里商品有机肥和配方肥推广应用与补贴资金使用实施意见》的要求；是否与相关街道、村(社区)的实际相关符合。
	绩效目标符合《南京市沿江5公里化肥与化学农药“两减”工作方案》和《南京市沿江5公里商品有机肥和配方肥推广应用与补贴资金使用实施意见》的要求(1.5分),与相关街道、村(社区)的实际相符(1.5分)。
	3.00
	

	
	
	指标明确性
	2
	明确
	依据绩效目标设定的绩效指标是否清晰、细化、可衡量等，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的明细情况。
	①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得0.5分；②项目绩效目标能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得0.5分。③与项目年度任务数与完成数相对应得0.5分。④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得0.5分。
	1.50
	栖霞区龙潭街道配方肥500吨流标未实施，与预算确定的项目匹配扣0.5分。

	
	资金投入（4分）
	预算编制科学性
	2
	科学
	项目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论证、有明确标准，资金额度与年度目标是否相适应，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合理性情况。
	①预算编制经过科学论证、预算额度测算依据充分得1分；②预算编制与项目内容相匹配、项目投资额与年度目标任务相匹配得1分。
	2.00
	

	
	
	资金分配合理性
	2
	合理
	项目预算资金分配是否有测算依据，与补助单位或实际是否相适应，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合理性情况。
	①项目预算资金分配依据充分得1分；②项目预算资金分配额度合理，与项目实施单位实际需求相适应得1分。
	2.00
	

	合计
	
	
	15
	
	
	
	14.5
	



[bookmark: _Toc108173938][bookmark: _Toc107270273]（1）项目立项。项目立项从立项依据充分性、程序规范性、决策程序方面设立3项指标。
[bookmark: _Toc107270274][bookmark: _Toc108173939][bookmark: _Toc3345][bookmark: _Toc108173940][bookmark: _Toc12161][bookmark: _Toc107270275][bookmark: _Toc170986318]各街道编制的实施方案均符合《南京市沿江5公里化肥与化学农药“两减”工作方案》和《南京市沿江5公里商品有机肥和配方肥推广应用与补贴资金使用实施意见》的要求，项目的申请、设立过程符合相关要求。区级农业农村局对街道的实施方案开展审核。立项规范标准分6分，得6分。
[bookmark: _Toc108173941][bookmark: _Toc107270276]（2）绩效目标。绩效目标从目标内容的合理科学性、指标明确性方面设立2项指标。
[bookmark: _Toc108173942][bookmark: _Toc107270277]①绩效目标合理科学性。
[bookmark: _Toc107270278][bookmark: _Toc108173943][bookmark: _Toc108173944][bookmark: _Toc107270279]从现场调查了解的情况看，绩效目标符合《南京市沿江5公里化肥与化学农药“两减”工作方案》和《南京市沿江5公里商品有机肥和配方肥推广应用与补贴资金使用实施意见》的要求，下达的目标任务与沿江5公里范围内农业生产大户的实际种植面积与肥料需要基本相适应。绩效目标合理性标准分3分，得3分。
[bookmark: _Toc107270280][bookmark: _Toc108173945]②绩效目标明确性。
[bookmark: _Toc108173946][bookmark: _Toc107270281]南京市农业农村局对“沿江5公里商品有机肥生物有机肥和配方肥补贴”资金使用的绩效目标明确，且目标任务与南京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南京市沿江5公里化肥与化学农药“两减”工作方案》要求完全一致。各区所属街道基本能将商品有机肥、生物有机肥和配方肥任务，落实到具体社区（村）及具体农业生产大户。
[bookmark: _Toc108173947][bookmark: _Toc107270282][bookmark: _Toc170986319]但存在实际完成与绩效目标不符现象，未在实施方案规定时间完成任务。如：栖霞区龙潭街道配方肥流标、八卦洲街道因招标较迟，2024年底前应完成商品有机肥推广12800吨、生物有机肥3000吨、配方肥400吨，推迟到了2025年实施。绩效目标明确性标准分2分，扣0.5分，得1.5分。
（3）资金投入。资金投入从预算编制科学性、资金分配合理性方面设立2项指标。
①预算编制科学性。
项目预算编制经过科学论证、有明确标准，资金额度与年度目标相适应。预算编制科学性标准分2分，得2分。
②资金分配合理性。
[bookmark: _Toc108173948][bookmark: _Toc107270283][bookmark: _Toc20568][bookmark: _Toc28586][bookmark: _Toc170986320]项目预算资金分配有测算依据，与补助单位或地方实际相适应，资金分配合理性标准分2分，得2分。
2.项目过程方面
[bookmark: _Toc107270284][bookmark: _Toc108173949][bookmark: _Toc108173950][bookmark: _Toc11485][bookmark: _Toc170986321][bookmark: _Toc107270285][bookmark: _Toc18289]项目过程从资金管理、组织实施两个方面设立7项具体指标。标准分23分，得19.51分。
	指标体系
	分值
	标准值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得分
	备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项目过程(23分)
	资金管理(9分）
	资金管理办法
	1
	完善
	是否根据需要制定相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并在管理办法中明确资金分配办法；资金分配因素是否全面、合理。
	办法健全、规范(0.5分),因素选择全面、合理(0.5分)。
	1.00
	

	
	
	资金到位率(%)
	2
	100%
	实际到位资金与计划投入资金的比率
	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资金/计划投入资金)×100%,按财政到位资金与计划投入资金的比率×2计算得分
	2.00
	

	
	
	资金专款专用率(%)
	1
	100%
	是否专款专用。
	资金专款专用率100%(2分),否则(0分)。资金专款专用率=下达资金专款专用数/下达资金*100%
	1.00
	

	
	
	资金到位及时(%)
	5
	100%
	及时到位资金与应到位资金的比率。
	到位及时率=(及时到位资金/应到位资金)×100%,按到位及时率×5计算得分。
	5
	

	
	组织实施（14分）
	管理制度健全性
	1
	健全
	考察主管单位管理制度是否健全，用以反映和考核管理制度对项目顺利实施的保障情况。
	①制定或具有相应的管理制度(包括业务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得0.5分，每缺少一类制度扣减0.1分；②制定的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完整得0.5分，否则酌情得分；
	1.00
	

	
	
	街道投资拨付完成率
	5
	100%
	街道完成计划资金拨付率；已拨付资金占应该拨付资金的比率。
	按完成比率*5计算得分。
	3.51
	资金拨付率70.13%

	
	
	制度执行有效性
	8
	有效
	考察项目实施是否符合相关管理规定，用以反映和考核相关管理制度的有效执行情况。
	①是否进行测土配方，经过市耕保站确认得2分；②商品有机肥供应商确定符合规定的得1分；配方肥供应商确定符合规定的得1分；肥料供应商与中标(签订合同)单位一致，无转包行为的得2分。③肥料中标单位按照村(社)提供的清册供应配送肥料得1分，发现不符的不得分；商品有机肥送达到田头得1分，发现不符的不得分。
	6.00
	栖霞区龙潭街道配方肥500吨流标未实施、八卦洲街道“三肥”未在规定时间供肥。

	合计
	
	
	23
	
	
	
	19.51
	



[bookmark: _Toc108173951][bookmark: _Toc107270286][bookmark: _Toc107270288][bookmark: _Toc108173953]（1）资金管理。资金管理从资金管理办法、资金到位率、资金专款专用率、资金到位及时方面设立4项指标。
①资金管理办法。
根据需要制定相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并在管理办法中明确资金分配办法；资金分配因素全面、合理。资金管理办法标准分1分，得1分。
②资金到位率。
市、区商品有机肥和配方肥市级补贴资金均已下达到相关区，资金到位率100%。资金到位率标准分2分，得2分。
③资金专款专用率。
资金专款专用，未发现违规情况。资金专款专用率标准分1分，得1分。
④资金到位及时。
及时到位资金与应到位资金的比率。资金到位及时标准分5分，得5分。
[bookmark: _Toc170986322][bookmark: _Toc107270302][bookmark: _Toc108173967][bookmark: _Toc9080][bookmark: _Toc211]（2）组织实施。组织实施从管理制度健全性、街道投资拨付完成率、制度执行有效性方面设立3项指标。
①管理制度健全性。
市农业农村局提供了《南京市农业项目管理办法》等制度，对农业项目资金的申报、使用、验收、督查管理等事项进行规范。管理制度健全性标准分1分，得1分。
②街道投资拨付完成率。
项目实施街道实际完成拨付市级补贴资金给供应商1,612.91万元，占年度计划补贴资金2300万元的70.13%。街道投资拨付完成率标准分5分，扣1.49分，得3.51分。
③制度执行有效性。
进行了测土配方，并经过市耕保站确认，肥料供应商确定符合规定，与中标单位一致，未发现转包行为。肥料中标单位基本按照村（社）提供的清册供应配送肥料，各街道肥料中标单位按照村（社）提供的清册供应配送肥料，基本能送货至农户的仓库或者田头。但现场核查与电话抽查发现，龙潭街道和八卦洲街道反映供肥单位供肥时，肥料送得不及时，存在延迟现象。制度执行有效性标准分8分，扣2分，得6分。
[bookmark: _Toc170986323]3.项目产出方面
项目产出从数量、质量、时效3个方面设立5项具体指标。设标准分22分，得19.49分。
	指标体系
	分值
	标准值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得分
	备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项目产出（22分）
	数量指标（12分）
	商品有机肥任务完成数
	5
	完成
	是否按实施方案任务完成。
	比值=实际完成数量/项目计划数*100%。比值≥100%得满分，其余按完成比例*权重得分。
	4.93
	42402.54/43000
=98.61%

	
	
	配方肥任务完成数
	2
	完成
	是否按实施方案任务完成。
	比值=实际完成数量/项目计划数*100%。比值≥100%得满分，其余按完成比例*权重得分。
	1.82
	5100/5600
=91.07%

	
	
	生物有机肥任务完成数
	5
	完成
	是否按实施方案任务完成。
	比值=实际完成数量/项目计划数*100%。比值≥100%得满分，其余按完成比例*权重得分。
	4.74
	5691.05/6000
=94.85%

	
	质量指标（5分）
	商品有机肥、配方肥质量合格率
	5
	100%
	对相关区、街道提供的商品有机肥、配方肥抽检
	合格率100%的，5分；有质量瑕疵的，发现一次质量检测不合格的扣1分，扣完为止。
	5.00
	

	
	时效指标（5分）
	实施进度
	5
	及时
	专项是否按照规定时间完成。
	按约定时间完成(5分),每个街道有1个单项实施任务未完成扣1分，扣完为止。
	3.00
	栖霞区龙潭街道配方肥500吨流标未实施、八卦洲街道“三肥”未在规定时间供肥。

	合计
	
	
	22
	
	
	
	19.49
	


（1）产出数量。8个街道计划完成商品有机肥43000吨，生物有机肥6000吨，配方肥5600吨。截至2025年5月30日，实际完成商品有机肥42403吨，生物有机肥5691吨，配方肥5600万吨，分别占下达2024年度计划数的98.61%、94.85%、91.07%。产出数量标准分12分，扣0.51分，得11.49分。
（2）产出质量。相关区、街道提供的商品有机肥、配方肥抽检结果，未反映存在商品有机肥、配方肥质量不合格情况。产出质量标准分5分，得5分。
（3）产出时效。栖霞区龙潭街道配方肥、八卦洲街道“三肥”未在规定时间供肥，其余都在规定时间完成肥料配送。产出时效标准分5分，扣2分，得3分。
[bookmark: _Toc170986324][bookmark: _Toc108173974][bookmark: _Toc27674][bookmark: _Toc107270309][bookmark: _Toc27192]4.项目效益方面
项目效益从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可持续发展、满意度5个方面设立5项具体指标。标准分40分，得38.87分。
	指标体系
	分值
	标准值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得分
	备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项目效益(40分)
	社会效益（5分）
	项目利用效率
	5
	完成
	完成商品有机肥、生物有机肥、配方肥并投入使用。
	按照投入率得分。投入率=已投入数/计划数*100%
	4.87
	已投入数/计划数=53193.59/54600=97.42%

	
	经济效益（7分）
	减低购肥使用成本
	7
	减低
	通过公开招标等，降低了农户购肥使用成本，提高了农户使用商品有机肥和配方肥的积极性。
	通过项目的实施，降低农户的购肥使用成本2300万元，提高农户使用商品有机肥和配方肥的积极性。90%农户认可得满分，每少1%（不足按1%计算）扣0.5分，扣完为止。
	7.00
	

	
	环境效益（10分）
	提升土壤环境
	10
	改善提升
	削减化肥使用
	通过项目的实施，2024年化肥较2020年削减14%。90%农户认可得满分，每少1%（不足按1%计算）扣0.5分，扣完为止。
	10.00
	

	
	可持续发展（8分）
	提高农产品绿色性
	8
	绿色
	提高农户科学用肥的意识
	使用商品有机肥、生物有机肥和配方肥，有效提高了土壤质量，改善了农作物的生长条件，为优质农产品的生产提供优良的环境基础，降低作物发病率，提高农产品的绿色性、安全性。通过问卷调查，>90%农户认可得满分，其余少1%扣0.5分，扣完为止。
	8.00
	

	
	满意度（10分）
	实施街道、农户满意度
	10
	满意度
	通过走访、调查问卷。
	按问卷调查结果计分，针对项目实施区域人员进行满意度调查，满意度≥95%的得10分；85%≤满意度<95%得9分；85%≤满意度<75%得8分，65%≤满意度<75%得7分，60%≤满意度<65%得6分，<60%不得分。
	9.00
	满意度调查结果90.5%

	合计
	
	
	40
	
	
	
	38.87
	



[bookmark: _Toc107270317][bookmark: _Toc108173982]（1）社会效益。完成商品有机肥、生物有机肥、配方肥采购计划数的97.42%并投入使用撒施到田间，项目的实施对减少化肥使用量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和示范带头作用。社会效益标准分5分，扣0.13分，得4.87分。
（2）经济效益。通过项目的实施，降低农户的购肥使用成本，提高农户使用商品有机肥和配方肥的积极性。调查发现超过九成农户认可项目实施。经济效益标准分7分，得7分。
（3）环境效益。8个街道对商品有机肥、生物有机肥和配方肥的使用均使得化肥使用量减少，提升土壤环境；且较2020年化肥使用削减量超13%以上，各区统计的使用化肥减少量，实际减少率大于计划减少率。环境效益标准分10分，得10分。
（4）可持续发展。商品有机肥、配方肥的使用有效提高了土壤质量，改善了农作物的生长条件，为优质农产品的生产提供优良的环境基础，降低作物发病率，提高了农作物的品质，提高农产品的绿色性、安全性。调查发现超过九成农户认可项目实施，具有可持续发展性。可持续发展标准分8分，得8分。
[bookmark: _Toc107270318][bookmark: _Toc108173983]（5）满意度。评价过程中现场走访了农户36户，并通过线上问卷调查82份，走访和调查的农业生产经营户大多数对推广应用商品有机肥、生物有机肥和配方肥工作表示满意，存在少部分农户对供肥单位未能及时供货、撒施不及时等表示不够满意，走访和线上调查农户整体满意度90.5%。满意度标准分10分，扣1分，得9分。
[bookmark: _Toc7894][bookmark: _Toc108174010][bookmark: _Toc15785][bookmark: _Toc13860][bookmark: _Toc170986326][bookmark: _Toc29698][bookmark: _Toc24472][bookmark: _Toc108173985][bookmark: _Toc107270320]三、项目成效
[bookmark: _Toc11177]（一）项目总体成效
[bookmark: _Toc108174011][bookmark: _Toc107270346][bookmark: _Toc107270347][bookmark: _Toc108174012][bookmark: _Toc108174013][bookmark: _Toc107270348]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市、区、街道三级农业主管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各区完成了2024年商品有机肥和配方肥的目标任务，实现了年度削减沿江5公里化肥使用量13%的目标。
经统计，全市8个街道计划完成商品有机肥43000万吨，生物有机肥6000吨，配方肥5600吨，截至2025年5月30日，实际完成商品有机肥42403吨，生物有机肥5691吨，配方肥5100万吨，分别占下达2024年度计划数的98.61%、94.85%、91.07%。全市8个街道实际使用化肥减少率基本达到了目标，与2020年相比，各个街道的化肥使用量均减少了13%以上。
商品有机肥、生物有机肥和配方肥的推广使用改善了农作物的生长环境，有效地提高了土壤质量，对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发挥了重大作用，推动发展绿色农业。
[bookmark: _Toc28446][bookmark: _Toc170986327]（二）项目成效分析
[bookmark: _Toc107270321][bookmark: _Toc29594][bookmark: _Toc108173986][bookmark: _Toc15878]1.项目绩效目标评价分析
（1）目标明确性分析
[bookmark: _Toc108173987][bookmark: _Toc107270322]南京市农业农村局对“沿江5公里商品有机肥和配方肥补贴”资金使用的绩效目标，通过《南京市沿江5公里商品有机肥和配方肥推广应用与补贴资金使用实施意见》将任务下达到各街道，其目标任务与南京市委办、市政府办《南京市沿江5公里化肥与化学农药“两减”工作方案》要求一致。
[bookmark: _Toc108173988][bookmark: _Toc2375][bookmark: _Toc264][bookmark: _Toc107270323]（2）目标合理性分析
[bookmark: _Toc107270324][bookmark: _Toc108173989][bookmark: _Toc107270325][bookmark: _Toc108173990]从现场调查了解的情况看，下达的目标任务基本与沿江5公里范围内农业生产经营户的实际种植面积与肥料需要相适应。
[bookmark: _Toc25939][bookmark: _Toc15700]（3）目标细化程度分析
[bookmark: _Toc107270326][bookmark: _Toc108173991][bookmark: _Toc22507][bookmark: _Toc108173992][bookmark: _Toc10914][bookmark: _Toc170986328][bookmark: _Toc107270327]各区及所属街道根据商品有机肥和配方肥任务，根据管理部门按照实施方案细化落实到具体社区（村）或具体农业生产经营户。
2.项目执行评价分析
[bookmark: _Toc108173993][bookmark: _Toc107270328][bookmark: _Toc31821][bookmark: _Toc15200]（1）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分析
[bookmark: _Toc107270329][bookmark: _Toc108173994]《南京市沿江5公里商品有机肥和配方肥推广应用与补贴资金使用实施意见》从补贴对象、标准与计划，操作程序与要求，加强区级财政投入，加强监督检查等4个方面对补贴资金使用进行规范。
[bookmark: _Toc108173995][bookmark: _Toc107270330]各相关区农业主管部门、街道、社区基本能按《实施意见》的要求开展相关工作，收集有关资料，为商品有机肥、生物有机肥和配方肥的推广应用尽责尽力。
[bookmark: _Toc108173996][bookmark: _Toc107270331][bookmark: _Toc22710][bookmark: _Toc21060]（2）项目组织情况分析
[bookmark: _Toc107270332][bookmark: _Toc108173997]江北新区长芦街道、江宁区江宁街道、浦口区江浦街道和桥林街道、六合区龙袍街道、雨花台区板桥街道、栖霞区八卦洲街道和龙潭街道等8个街道通过招标确定商品有机肥、生物有机肥和配方肥供货单位。相关区、街道提供的商品有机肥、配方肥抽检结果，未反映存在商品有机肥、配方肥质量不合格情况。
[bookmark: _Toc30976][bookmark: _Toc108173998][bookmark: _Toc27826][bookmark: _Toc107270333][bookmark: _Toc107270334][bookmark: _Toc108173999]（3）项目管理情况分析
南京市沿江5公里商品有机肥和配方肥推广应用范围内的6个区，均明确了具体部门（单位）及专门人员负责商品有机肥、生物有机肥和配方肥推广应用工作，除浦口区外其他区均能及时将市级财政补贴资金指标拨付（下达）到相关街道（栖霞区八卦洲街道未下达资金，系栖霞区受八卦洲街道委托直接支付到户）。各区基本能按要求组织了对商品有机肥、生物有机肥、配方肥质量抽检。市耕保部门对各街道配方肥配方进行确认，进一步规范了推广程序。
[bookmark: _Toc108174000][bookmark: _Toc107270335][bookmark: _Toc107270336][bookmark: _Toc108174001]南京市沿江5公里商品有机肥和配方肥推广应用范围内的8个街道，均制定了年度实施方案，下达任务到村（社区），基本能明确到具体农业生产经营户；公开采购商品有机肥和配方肥供肥企业，签订供货合同；汇总补贴清册，做好台账资料等工作。
[bookmark: _Toc29951][bookmark: _Toc107270337][bookmark: _Toc170986329][bookmark: _Toc108174002][bookmark: _Toc7370]本次绩效评价对各街道沿江5公里商品有机肥和配方肥推广应用情况进行了抽查。经查，各街道补贴肥料数量和经营面积、单位面积发放标准等均符合政策要求。
3.项目产出及效果评价分析
[bookmark: _Toc22810][bookmark: _Toc107270338][bookmark: _Toc20808][bookmark: _Toc108174003]（1）项目经济性分析
[bookmark: _Toc108174004][bookmark: _Toc107270339][bookmark: _Hlk201515073]通过公开招标，商品有机肥的价格大多控制在450元/吨范围内，比往年价格都有不同程度下降，在市财政补贴400元/吨基础上，江北新区（30元/吨）、江北新区长芦街道（40元/吨）、浦口区桥林街道（50元/吨）对商品有机肥进行了配套补贴。为进一步推进生物有机肥和配方肥推广，在市财政补贴500元/吨基础上，江北新区（200元/吨）、栖霞区（400元/吨）、江北新区长芦街道（200元/吨）、江宁区江宁街道（500元/吨）、六合区龙袍街道（400元/吨）对配方肥配套补贴；江北新区（140元/吨）、栖霞区（400元/吨）、江北新区长芦街道（200元/吨）、雨花台区板桥街道（450元/吨）对生物有机肥进行配套补贴。这些补贴进一步降低了农户购肥使用成本，提高了农户使用商品有机肥和配方肥的积极性。
[bookmark: _Toc108174005][bookmark: _Toc2728][bookmark: _Toc107270340][bookmark: _Toc27248]（2）项目效率性分析
[bookmark: _Toc107270342][bookmark: _Toc108174007]8个街道计划完成商品有机肥43000吨，生物有机肥6000吨，配方肥5600吨。截至2025年5月30日，实际完成商品有机肥42403吨，生物有机肥5691吨，配方肥5100吨，分别占下达2024年度计划数的98.61%、94.85%、91.07%。
[bookmark: _Toc108174008][bookmark: _Toc10860][bookmark: _Toc107270343][bookmark: _Toc27565]（3）项目效益性分析
[bookmark: _Toc107270344][bookmark: _Toc108174009]据统计，8个街道商品有机肥和配方肥的使用，均能够完成化肥使用计划削减量的工作目标。商品有机肥、生物有机肥和配方肥的使用有效提高了土壤质量，改善了农作物的生长条件，为优质农产品的生产提供优良的环境基础，降低作物发病率，提高农产品的绿色性、安全性。
[bookmark: _Toc25314]四、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bookmark: _Toc6487][bookmark: _Toc7555][bookmark: _Toc23070]（一）部分项目未实施、未验收
经核查发现，存在个别项目未实施、未验收现象。如栖霞区龙潭街道配方肥500吨因价格原因流标未实施。浦口桥林街道、江浦街道项目已实施尚未完成验收。
具体原因：个别区为减少重复流程、实现项目精简化统一化管理，要求项目全部完成后统一进行验收拨付，故而未能做到项目完成后及时验收，实现“完成一项，拨付一项”，未能区分奖补类和建设类资金差别，导致资金预算执行进度慢。浦口桥林街道、江浦街道拟定于将生态循环农业专项中的沿江5公里化肥限量使用试点项目完成后，进行统一验收，故而项目虽已完成，但是未能支付资金。
[bookmark: _Toc20180][bookmark: _Toc170986330][bookmark: _Toc23866][bookmark: _Toc32279]（二）部分街道未在约定时间内完成肥料推广计划
如栖霞区八卦洲街道2024年项目计划完成商品有机肥推广12800吨、生物有机肥3000吨、配方肥400吨，根据中标通知书要求，约定供应商应于2024年12月31日前完成供肥，实际送货单登记日期确均在2025年度，超出中标书中预定的供肥时间。
具体原因：因区级资金配套方案迟迟未出，八卦洲街道前期立项较晚，导致整体实施进度受到影响。
[bookmark: _Toc15456][bookmark: _Toc170986331]（三）资金未完成支付
截至2025年5月30日，栖霞区龙潭街道、浦口区桥林街道和江浦街道因项目未完成验收未完成拨付，浦口区资金拨付率为0%，栖霞区龙潭街道0%。其中：
1.栖霞区龙潭街道2024年采购发放商品有机肥7000吨、配方肥500吨项目因价格原因流标未实施，资金结转至2025年使用，涉及市区级财政补贴305万元，相关款项未支付，待验收完毕进行支付。
2.浦口区江浦街道2024年采购商品有机肥400吨，暂未验收完成，涉及市级财政补贴16万元，实际完成15.4万元，相关款项未支付。
[bookmark: _Toc170986332]3.浦口区桥林街道2024年采购商品有机肥5000吨、配方肥850吨，涉及市级财政补贴242.50万元，暂未完成验收，相关款项未支付。
[bookmark: _Toc32325]（四）受益群众满意度待提高
经现场问卷调查、线上问卷反馈意见，总计问卷118份，收回有效问卷118份，在接受调查的118人中，通过对问卷调查结果进行综合评定服务对象满意度90.5%。调查发现部分调查对象农户对项目实施商品有机肥配送、撒施不够及时等不够满意，浦口桥林街道个别农户反映政策未覆盖到，江宁街道和雨花台区板桥街道个别农户反映对政策了解不太清楚。
[bookmark: _Toc1899]五、有关建议
[bookmark: _Toc29736][bookmark: _Toc7947][bookmark: _Toc19664]（一）摒弃“一刀切”的统一验收模式，加快预算执行进度
明确区分奖补类与建设类项目资金性质，坚决落实奖补项目“即完即验即付”，优化建设类项目的分期验收机制，并辅以流标项目快速处置、全过程动态跟踪和针对性考核激励措施，方能有效打通项目实施和资金拨付的堵点，切实加快预算执行进度，确保财政资金精准、高效地发挥效益，推动项目目标如期实现。
[bookmark: _Toc30547]（二）在规定窗口期内完成推广计划
建议八卦洲街道按照既定文件的任务和要求，及时开展项目招标，将商品有机肥、生物有机肥和配方肥的推广计划落实到位，协调各个参与主体、高质高效地在规定窗口期完成商品有机肥、生物有机肥和配方肥的推广计划。
[bookmark: _Toc11230]（三）及时拨付项目资金
建议浦口区要尽快将市级资金拨付到位，栖霞区农业农村局要督促龙潭街道按规定时间完成相应资金支付，提高资金的拨付效率。
[bookmark: _Toc17797]（四）做好宣传督促，提高受益群众满意度
建议各实施街道农业主管部门加强政策宣传，相关社区做好农户基本信息的填报，督促肥料供应商按农户种植需求及时将商品有机肥送到农户田间地头，及时撒施，不影响农户种植，提高农户满意度。
[bookmark: _Toc15980]六、评价工作开展情况及其他需说明的情况
[bookmark: _Toc108173921][bookmark: _Toc9614][bookmark: _Toc18505][bookmark: _Toc18556]（一）评价组织实施
[bookmark: _Toc106904327][bookmark: _Toc109806410][bookmark: _Toc107270264][bookmark: _Toc108173929]南京市农业农村局组成绩效评价小组，对沿江5公里的6个区、8个街道提供的相关资料现场抽查补贴清册，与农业生产大户的申报资料、供肥单位送肥签收资料核对，通过现场访谈、结合线上问卷调查对享受补贴肥料对象调查，核对补贴清册与农业生产大户所签收的商品有机肥、配方肥数量是否一致，听取农业生产大户的意见和建议。参与江宁区江宁街道、江北新区长芦街道现场核查，履行项目资金使用监管职能并落实第三方工作监督。
[bookmark: _Toc29470][bookmark: _Toc16151][bookmark: _Toc107270259][bookmark: _Toc108173924]（二）评价方法
[bookmark: _Toc22020][bookmark: _Toc19336][bookmark: _Toc108173925][bookmark: _Toc19458]本次评价以比较法为主，因素分析法、公众评判法等方法为辅，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办法开展评价。即在比较分析和评定的基础上最终通过得分多少将项目绩效评定为优、良、一般、较差四个等级，得分90分以上为优秀、80-90（不含）分为良好、60-80（不含）分为一般、60分以下为较差。
（三）其他需说明的情况
2023年度整改事项，浦口桥林街道2023年度部分农户反映未领到肥料，已于2024年度施撒完成。


[bookmark: _Toc108174027][bookmark: _Toc19447][bookmark: _Toc28612][bookmark: _Toc24810]附表1：南京市2024年度沿江5公里商品有机肥和配方肥绩效评价指标及评分表；
[bookmark: _Toc108174028][bookmark: _Toc22212][bookmark: _Toc23747][bookmark: _Toc22829]附表2：南京市2024年度沿江5公里商品有机肥和配方肥计划与实际完成情况对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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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标体系附表1：南京市2024年度沿江5公里商品有机肥和配方肥绩效评价指标及评分表


	分值
	标准值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得分
	备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项目决策(15分)
	项目立项（6分）
	立项依据充分性
	2
	充分
	考察项目立项依据是否充分完整，是否符合规定，编制是否科学、实事求是。
	①项目立项符合《南京市沿江5公里化肥与化学农药“两减”工作方案》和《南京市沿江5公里商品有机肥和配方肥推广应用与补贴资金使用实施意见》的要求，得1分；②结合实际情况进行政策可行性研究分析或进行项目调研；编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或项目实施方案得1分，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或项目实施方案不得分。
	2
	

	
	
	立项程序规范性
	2
	规范
	项目的申请、设立过程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①项目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得1分；②项目审批文件、材料符合相关要求得1分。
	2.00
	

	
	
	决策程序
	2
	符合规定
	区级农业农村部门是否对街道的实施方案进行审核。
	专项符合政府发展要求(1分),项目立项、预算等取得批复文件(1分)。各区有一项不符的扣0.5分，扣完为止。
	2.00
	

	
	绩效目标（5分）
	目标合理科学性
	3
	合理科学
	绩效目标是否《南京市沿江5里化肥与化学农药“两减”工作方案》和《南京市沿江5公里商品有机肥和配方肥推广应用与补贴资金使用实施意见》的要求；是否与相关街道、村(社区)的实际相关符合。
	绩效目标符合《南京市沿江5公里化肥与化学农药“两减”工作方案》和《南京市沿江5公里商品有机肥和配方肥推广应用与补贴资金使用实施意见》的要求(1.5分),与相关街道、村(社区)的实际相符(1.5分)。
	3.00
	

	
	
	指标明确性
	2
	明确
	依据绩效目标设定的绩效指标是否清晰、细化、可衡量等，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的明细情况。
	①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得0.5分；②项目绩效目标能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得0.5分。③与项目年度任务数与完成数相对应得0.5分。④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得0.5分。
	1.50
	栖霞区龙潭街道配方肥500吨流标未实施，与预算确定的项目匹配扣0.5分。

	
	资金投入（4分）
	预算编制科学性
	2
	科学
	项目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论证、有明确标准，资金额度与年度目标是否相适应，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合理性情况。
	①预算编制经过科学论证、预算额度测算依据充分得1分；②预算编制与项目内容相匹配、项目投资额与年度目标任务相匹配得1分。
	2.00
	

	
	
	资金分配合理性
	2
	合理
	项目预算资金分配是否有测算依据，与补助单位或实际是否相适应，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合理性情况。
	①项目预算资金分配依据充分得1分；②项目预算资金分配额度合理，与项目实施单位实际需求相适应得1分。
	2.00
	

	项目过程(23分)
	资金管理（9分）
	资金管理办法
	1
	完善
	是否根据需要制定相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并在管理办法中明确资金分配办法；资金分配因素是否全面、合理。
	办法健全、规范(0.5分),因素选择全面、合理(0.5分)。
	1.00
	

	
	
	资金到位率(%)
	2
	100%
	实际到位资金与计划投入资金的比率
	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资金/计划投入资金)×100%,按财政到位资金与计划投入资金的比率×2计算得分
	2.00
	

	
	
	资金专款专用率(%)
	1
	100%
	是否专款专用。
	资金专款专用率100%(2分),否则(0分)。资金专款专用率=下达资金专款专用数/下达资金*100%
	1.00
	

	
	
	资金到位及时(%)
	5
	100%
	及时到位资金与应到位资金的比率。
	到位及时率=(及时到位资金/应到位资金)×100%,按到位及时率×5计算得分。
	5
	

	
	组织实施（14分）
	管理制度健全性
	1
	健全
	考察主管单位管理制度是否健全，用以反映和考核管理制度对项目顺利实施的保障情况。
	①制定或具有相应的管理制度(包括业务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得0.5分，每缺少一类制度扣减0.1分；②制定的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完整得0.5分，否则酌情得分；
	1.00
	

	
	
	街道投资拨付完成率
	5
	100%
	街道完成计划资金拨付率；已拨付资金占应该拨付资金的比率。
	按完成比率*5计算得分。
	3.51
	已拨付资金占应该拨付资金的比率。=1,612.91/2300=70.13%

	
	
	制度执行有效性
	8
	有效
	考察项目实施是否符合相关管理规定，用以反映和考核相关管理制度的有效执行情况。
	①是否进行测土配方，经过市耕保站确认得2分；②商品有机肥供应商确定符合规定的得1分；配方肥供应商确定符合规定的得1分；肥料供应商与中标(签订合同)单位一致，无转包行为的得2分。③肥料中标单位按照村(社)提供的清册供应配送肥料得1分，发现不符的不得分；商品有机肥送达到田头得1分，发现不符的不得分。
	6.00
	栖霞区龙潭街道配方肥500吨流标未实施、八卦洲街道商品有机肥、生物有机肥、配方肥未在规定时间供肥。

	项目产出（22分）
	数量指标（12分）
	商品有机肥任务完成数
	5
	完成
	是否按实施方案任务完成。
	比值=实际完成数量/项目计划数*100%。比值≥100%得满分，其余按完成比例*权重得分。
	4.93
	42402.54/43000
=98.61%

	
	
	配方肥任务完成数
	2
	完成
	是否按实施方案任务完成。
	比值=实际完成数量/项目计划数*100%。比值≥100%得满分，其余按完成比例*权重得分。
	1.82
	5691.05/6000
=94.85%

	
	
	生物有机肥任务完成数
	5
	完成
	是否按实施方案任务完成。
	比值=实际完成数量/项目计划数*100%。比值≥100%得满分，其余按完成比例*权重得分。
	4.74
	5100/5600
=91.07%

	
	质量指标（5分）
	商品有机肥、配方肥质量合格率
	5
	100%
	对相关区、街道提供的商品有机肥、配方肥抽检
	合格率100%的，5分；有质量瑕疵的，发现一次质量检测不合格的扣1分，扣完为止。
	5.00
	

	
	时效指标（5分）
	实施进度
	5
	及时
	专项是否按照规定时间完成。
	按约定时间完成(5分),每个街道有1个单项实施任务未完成扣1分，扣完为止。
	3.00
	栖霞区龙潭街道配方肥未实施、八卦洲街道商品有机肥、生物有机肥、配方肥未在规定时间供肥

	项目效益(40分)
	社会效益（5分）
	项目利用效率
	5
	完成
	完成商品有机肥、生物有机肥、配方肥并投入使用。
	按照投入率得分。投入率=已投入数/计划数*100%
	4.87
	已投入数/计划数=53193.59/54600=97.42%

	
	经济效益（7分）
	减低购肥使用成本
	7
	减低
	通过公开招标等，降低了农户购肥使用成本，提高了农户使用商品有机肥和配方肥的积极性。
	通过项目的实施，降低农户的购肥使用成本2300万元，提高农户使用商品有机肥和配方肥的积极性。90%农户认可得满分，每少1%（不足按1%计算）扣0.5分，扣完为止。
	7.00
	

	
	环境效益（10分）
	提升土壤环境
	10
	改善提升
	削减化肥使用
	通过项目的实施，2024年化肥较2020年削减14%。90%农户认可得满分，每少1%（不足按1%计算）扣0.5分，扣完为止。
	10.00
	

	
	可持续发展（8分）
	提高农产品绿色性
	8
	绿色
	提高农户科学用肥的意识
	使用商品有机肥、生物有机肥和配方肥，有效提高了土壤质量，改善了农作物的生长条件，为优质农产品的生产提供优良的环境基础，降低作物发病率，提高农产品的绿色性、安全性。通过问卷调查，>90%农户认可得满分，其余少1%扣0.5分，扣完为止。
	8.00
	

	
	满意度（10分）
	实施街道、农户满意度
	10
	满意度
	通过走访、调查问卷。
	按问卷调查结果计分，针对项目实施区域人员进行满意度调查，满意度≥95%的得10分；85%≤满意度<95%得9分；85%≤满意度<75%得8分，65%≤满意度<75%得7分，60%≤满意度<65%得6分，<60%不得分。
	9.00
	满意度调查结果90.5%

	合计
	
	
	100
	
	
	
	92.37
	


[bookmark: _Toc8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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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南京市2024年度沿江5公里商品有机肥和配方肥计划与实际完成情况对比表（截至2025年5月30日）
	市辖区
	江北新区
	江宁区
	浦口区
	六合区
	雨花台区
	栖霞区
	合计
	已支付金额
	未支付金额

	街道
	长芦街道
	江宁街道
	桥林街道
	江浦街道
	小计
	龙袍街道
	板桥街道
	龙潭街道
	八卦洲街道
	小计
	
	
	

	2024年度计划数
	商品有机肥
	数量(吨)
	9,000.00
	700.00
	5,000.00
	400.00
	5,400.00
	7,800.00
	300.00
	7,000.00
	12,800.00
	19,800.00
	43,000.00
	
	

	
	
	补贴资金(万元)
	360.00
	28.00
	200.00
	16.00
	216.00
	312.00
	12.00
	280.00
	512.00
	792.00
	1,720.00
	1,236.10
	483.90

	
	生物有机肥
	数量(吨)
	3,000.00
	
	
	
	-
	
	
	
	3,000.00
	3,000.00
	6,000.00
	-
	

	
	
	补贴资金(万元)
	150.00
	
	
	
	-
	
	
	
	150.00
	150.00
	300.00
	254.55
	45.45

	
	配方肥
	数量(吨)
	1,200.00
	250.00
	850.00
	
	850.00
	2,400.00
	
	500.00
	400.00
	900.00
	5,600.00
	-
	

	
	
	补贴资金(万元)
	60.00
	12.50
	42.50
	
	42.50
	120.00
	
	25.00
	20.00
	45.00
	280.00
	212.50
	67.50

	
	补贴资金小计(万元)
	570.00
	40.50
	242.50
	16.00
	258.50
	432.00
	12.00
	305.00
	682.00
	987.00
	2,300.00
	1,703.15
	596.85

	2024年度完成情况
	商品有机肥
	数量(吨)
	8,702.54
	700.00
	5,000.00
	400.00
	5,400.00
	7,800.00
	
	7,000.00
	12,800.00
	19,800.00
	42,402.54
	
	

	
	
	市级补贴金额(万元)
	348.10
	28.00
	200.00
	16.00
	216.00
	312.00
	
	280.00
	512.00
	792.00
	1,696.10
	844.10
	852.00

	
	
	区级补贴金额(万元)
	26.11
	
	
	
	-
	
	
	-
	
	-
	26.11
	26.11
	-

	
	
	街道补贴金额(万元)
	29.55
	
	25
	
	25.00
	
	
	-
	
	-
	54.55
	29.55
	25.00

	
	
	支付补贴金额(万元)
	403.75
	28.00
	225.00
	16.00
	241.00
	312.00
	-
	280.00
	512.00
	792.00
	1,776.75
	899.75
	877.00

	2024年度完成情况
	生物有机肥
	数量(吨)
	2,391.05
	
	
	
	-
	
	300.00
	
	3,000.00
	3,000.00
	5,691.05
	
	

	
	
	市级补贴金额(万元)
	119.55
	
	
	
	-
	
	12.00
	
	150.00
	150.00
	281.55
	232.05
	49.50

	
	
	区级补贴金额(万元)
	33.47
	
	
	
	-
	
	
	
	120.00
	120.00
	153.47
	153.47
	-

	
	
	街道补贴金额(万元)
	46.63
	
	
	
	-
	
	13.50
	
	
	-
	60.13
	60.13
	-

	
	
	支付补贴金额(万元)
	199.65
	-
	-
	-
	-
	-
	25.50
	-
	270.00
	270.00
	495.15
	445.65
	49.50

	
	配方肥
	数量(吨)
	1,200.00
	250.00
	850.00
	
	850.00
	2,400.00
	
	
	400.00
	400.00
	5,100.00
	
	

	
	
	市级补贴金额(万元)
	60.00
	12.50
	42.50
	
	42.50
	120.00
	
	25.00
	20.00
	45.00
	280.00
	192.50
	87.50

	
	
	区补贴金额(万元)
	24.00
	
	
	
	-
	
	
	
	16.00
	16.00
	40.00
	38.50
	1.50

	
	
	街道补贴金额(万元)
	24.00
	12.50
	
	
	-
	96.00
	
	
	
	-
	132.50
	36.50
	96.00

	
	
	支付补贴金额(万元)
	108.00
	25.00
	42.50
	-
	42.50
	216.00
	-
	25.00
	36.00
	61.00
	452.50
	267.50
	185.00

	
	
	
	711.41
	53.00
	267.50
	16.00
	283.50
	528.00
	25.50
	305.00
	818.00
	1,123.00
	2,724.41
	1,612.91
	1,111.50





